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 2021 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公示公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

位 2021 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 

1.现有许可事项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江门

市交通运输局共有行政许可事项 136 项，已全部纳入江门市

行政许可标准化目录和权责清单，均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

网“江门市交通运输局”网上服务窗口并向社会发布事项指

南。 

2.许可事项办理情况。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江门市

交通运输局2021年度受理行政许可事项数18593宗，决定予

以许可18578宗，其中省厅委托事项受理许可270宗，决定予

以许可255宗，不予行政许可15宗。所有申请已全部按时办

结，没有未受理或未办结的事项，按时办结率100%。 

（二）依法实施情况。 

1.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设定行政审批权限。2021 年，

我局严格推进我局行政权力事项标准化、规范化、便民化建

设。经梳理，我局所有行政许可事项设立均有法定依据，所

有设立的行政许可事项均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



限、范围、程序、条件和办事材料制定办事指南，没有实施

广东省政务服务网《政务服务事项通用目录》之外的行政审

批事项，不存在违法违纪设立审批事项、指定咨询机构变相

审批、自行设置前提条件等行为；没有擅自增减行政许可审

批环节、条件的许可事项的情况。以便利群众办事为宗旨，

不断优化办事和审批流程。 

2.行政审批事项严格按照许可条件规范审查。我局在办

理行政审批过程中，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广东省行政

许可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及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有关的行业规定执

行，依法依规按法定条件审批行政许可事项，并严格按照法

定办结时间、承诺办结时间按时办结事项，办理过程中严格

履行一次性告知责任制。 

3.优化审批流程和简化审批程序，创新审批方式。持续

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编制印发《江门市交通运输领域中

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证照分离”改革清单（2021

版）》，梳理改革事项共 21 个，制定我市交通运输领域统

一模板，推进告知承诺事项改革标准建设；创新优化改革措

施，实行“四减一加”（即减流程、减材料、减跑动、减证

明、加科技），实现审批高效、准入便捷。推进电子证照的

签发和运用，我市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件全面使用电子证件，并与“粤

省事”系统实现对接，从业人员可以直接通过手机端小程序

进入查询，不需要现场领证，大幅缩减办理证件时间，实现

“指尖办”。推进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制度改革。

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取消了除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以外的

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并优化发证流程，实现

“一次报名、一次培训、一次发证”，更好地服务货运驾驶

员从业、就业、择业，更大程度激发了我市道路货物运输市

场活力。 

（三）公开公示情况。 

1.申请标准、办事指南公开。我局所有行政许可事项均

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主动公开公示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标准、

办事指南，包含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

件、期限、申请材料、申请表格及样本、收费标准、咨询投

诉信息，且按要求全部主动向社会公开并动态维护更新。 

2.办理结果公开。为规范我局行政许可信息公示，印发

了《江门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做好行政执法公示工作的通知》，

行政许可结果信息在决定作出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在“信

用江门”“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平台”公示。积极推进系统

信息对接，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领（核

发）等高频事项办事结果，可以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实时

查询。 



3、公开渠道。我局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江门市交通

运输局”网上办事窗口公开公示我局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清

单、权责清单目录、办事指南、审批进度、结果等；在广东

省行政执法信息平台公开公示我局行政许可审批结果、主体

信息等。 

（四）监督管理情况。 

1.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一是积极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2021 年我局制定了 11 项抽查计划，其中跨部门联合

抽查计划 3项，与江门市应急管理局、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江门市税务部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开展联合抽查。二

是推进“互联网+监管”，以国务院各部门监管事项目录清

单为基础，将监管事项细化到各责任科室，按照“谁审批、

谁监管”的原则，全面梳理我局监管职能范围内的 112 项“互

联网+监管”事项和 99 项实施清单，并及时将监管数据录入

系统，推进我局行政监管行为标准化、公开化。 

2.加强内部监督。印发《江门市交通运输局行政执法案

卷评查工作制度》，对我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案卷进行评议、考核，2021 年组织开展

行政许可案卷评查 2 次，抽查行政许可案卷 22 卷，对存在

问题进行通报反馈和督导改正，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行为，

提升依法履职水平。 

（五）实施效果。 



1.按时办结率持续保持 100%。2021 年全年 136 项行政

许可事项受理业务 18593 宗，共办结业务 18593 宗，按时办

结率达 100%，没有未受理或未办结的事项。 

2.全流程网上办进一步优化。我局行政许可事项均已进

驻网上办事大厅，行政许可事项一窗受理率、全流程网办率、

减跑动、预约办、自助办、就近办等指标均达 100%。为便利

群众办事，我局积极推进压缩服务时限、压减申请材料，推

进电子证照签发和应用，开通电子证照 14 种，129 项政务服

务事项可网上办事大厅调用电子证照。 

3.服务方式进一步增多。一是统筹推行主题集成办理。

梳理“我要经营货物运输”、“我要做网约车司机”2 项

主题，纳入我市主题式集成服务，完成流程再造梳理，支

持办事人“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

通办”，实现“一件事一次办”。二是开展“容缺受理”，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经营国内船舶管理业务审批”等 5

个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容缺受理，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

式文本，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补充提交

材料的，当场予以受理，并开展审批，减少申请人因非关键

性材料不齐全的时间耽搁。 

4.行政许可相对人认可度和满意度高。年度内行政许可

事项办理过程中未接到行政许可相对人投诉举报，我局“好

差评”未收到行政许可相对人不满意的评价，行政许可相对



人认可度和满意度高。 

二、存在问题 

在“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改革方面，因我局行政许可基

本依托省交通运输厅垂直系统进行审批，部分系统仍未实现

与省大数据中心的数据归集和对接，且缺少公众端的申请入

口，导致群众未能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对办事过程和办事结

果进行实施的查询，在便利群众办事上，仍需进一步加强。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进一步优化服务、放管结合，推进行政许可的标准化、

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提高行政许可实施的质量和效率，

强化对行政许可实施的监督管理。一是持续推进行政许可标

准化和其他行政职权规范化工作，动态调整完善权责清单和

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制定我局各权责事项办事指南和省

级行政权力事项通用目录；二是继续加强行政许可案卷监督

工作，对行政许可案卷进行自查和随机抽查，并督促落实整

改，提高规范性，确保合法性，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工

作要求；三是配合数字政府建设，努力推进行政许可事项过

程数据和结果数据的对接共享，提高审批效率和便民程度。 

 


